
註銷檔案識別碼

註銷扣（免）繳憑單網路申報檔案識別碼申請書

受文者：財政部 　   國稅局 　　  分局、稽徵所、服務處

主　旨：本單位因業務縮減，原已依「綜合所得稅資料電子申報作業

要點」規定申請配發　個扣（免）繳憑單網路申報檔案識別

碼（檔案識別碼　～　），擬申請註銷，請查照。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申請人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（蓋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統 一 編 號：

　　　　　　負  責  人：　　　     　　        （蓋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址：

        　　聯絡人姓名：

        　　電　　　話：      　　

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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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貴單位自稽徵機關核准日起，透過網際網路申報扣免繳憑單資料，其檔案名稱居住者應為「統

一編號 .年度」、「非居住者為統一編號 .給付日期」；如多人同時作業或申報期間發現資料

有誤需重新上傳申報者，因申報系統係以「後檔」覆蓋「前檔」方式，是請注意應以完整檔案

（更正）申報，以免造成短（漏）報扣免繳憑單、股利憑單，致違反所得稅法相關規定，稽徵

機關仍應依法移罰。


